
( 一 ) 

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 文件 S T D C  2 1 / 2 0 1 3  

資料文件             

 

沙田區議會  

 

文化、體育及社區發展委員會  

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 

會議報告  

 

( 1 )  委員會討論：  

 

(i)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康 文 署 )就 “ 沙 田 圖 書 館 還

書 箱 ” 提 問 作 出 的 回 覆 ， 並 一 致 通 過 以 下 臨 時

動議：  

 

“  沙 田 區 議 會 文 化 、 體 育 及 社 區 發 展 委 員 會 強 烈

要 求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立 即 落 實 於 港 鐵 大 圍 站

及港鐵大學站提供還書箱服務”；以及  

 

(ii) 康 文 署 就 “ 沙 田 圖 書 館 舊 書 ” 提 問 作 出 的 回

覆。  

 

( 2 )  委員會通過：  

 

(i) 在開支科 1 (文化事務 )下，預留撥款予康文署舉

辦 地 區 文 娛 節 目 及 圖 書 館 推 廣 活 動 ， 款 額 分 別

為 9 2 8 , 0 0 0 元及 6 6 , 6 8 4 元，並按照審核撥款申請

工 作 小 組 (非 常 設 )的 建 議 ， 通 過 二 零 一 三 /二 零

一四年度社區團體在開支科 1 (文化事務 )下的撥

款申請，款額為 1 , 7 5 2 , 8 0 0 元；  

 

(ii) 在開支科 6 (康樂及體育 )下，預留 6 , 0 8 0 , 0 0 0 元

撥 款 予 康 文 署 舉 辦 康 樂 及 體 育 活 動 ， 並 按 照 審

核 撥 款 申 請 工 作 小 組 (非 常 設 )的 建 議 ， 通 過 二



( 二 ) 

零一三 /二零一四年度社區團體在開支科 6 (康樂

及體育 )下的撥款申請，款額為 1 , 3 3 9 , 8 4 3 元；  

 

(iii) 開支科 8 (節日慶典 )的建議財政預算，預留撥款

予 “ 聖 誕 及 新 年 燈 飾 ” 、 “ 龍 舟 競 渡 活 動 ” 、

“ 回 歸 及 國 慶 活 動 ” 、 “ 中 秋 節 活 動 ” 及 “ 大

型區內活動”，總額為 4 , 7 0 0 , 0 0 0 元；  

 

(iv) 在 開 支 科 1 0 (社 區 發 展 )下 ， 預 留 撥 款 予 “ 公 民

意 識 推 廣 及 青 少 年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” 、 “ 婦 女 參

與 社 區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” 、 “ 沙 田 康 體 發 展 工 作

小 組 ” 、 “ 國 民 教 育 活 動 ” 及 “ 倡 廉 活 動 ” ，

總額為 8 8 7 , 0 0 0 元，並按照審核撥款申請工作小

組 (非 常 設 )的 建 議 ， 通 過 二 零 一 三 /二 零 一 四 年

度 社 區 團 體 在 開 支 科 1 0 (社 區 發 展 )下 的 撥 款 申

請，款額為 8 4 0 , 5 6 5 元；  

 

(v) 在 開 支 科 1 1 (社 區 組 織 )下 ， 預 留 撥 款 予 四 個 分

區 委 員 會 及 第 一 輪 撥 款 後 新 成 立 的 互 委 會 ， 總

額為 2 4 0 , 0 0 0 元，並按照審核撥款申請工作小組

(非 常 設 )的 建 議 ， 通 過 二 零 一 三 /二 零 一 四 年 度

社 區 團 體 在 開 支 科 1 1 (社 區 組 織 )下 的 撥 款 申

請，款額為 7 8 5 , 4 2 0 元；  

 

(vi) 康 文 署 就 “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四

月 至 二 零 一 四 年 三 月 協 助 提 供 地 區 免 費 文 娛 節

目 的 計 劃 ” 提 交 的 撥 款 申 請 ， 款 額 為 9 2 8 , 0 0 0

元。由於款額超過 2 5 萬元，是項申請須推薦給

財務及常務委員會考慮；  

 

(vii) 康 文 署 就 “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四

月 至 二 零 一 四 年 三 月 在 沙 田 區 舉 辦 康 樂 體 育 活

動 的 計 劃 ” 提 交 的 三 項 撥 款 申 請 ， 總 額 為

6 , 0 8 0 , 0 0 0 元 。 由 於 每 項 申 請 的 款額均超過 1 0 0



( 三 ) 

萬 元 ， 必 須 經 由 財 務 及 常 務 委 員 會 推 薦 給 區 議

會考慮；  

 

(viii) 康 文 署 就 “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四

月 至 二 零 一 四 年 三 月 在 沙 田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推 廣

活 動 的 計 劃 ” 提 交 的 撥 款 申 請 ， 款 額 為 6 6 , 6 8 4

元；以及  

 

(ix) 沙 田 體 育 會 就 “ 2 0 1 3 沙 田 龍 舟 競 賽 ” 提 交 的 撥

款申請，款額為 8 0 0 , 0 0 0 元。由於款額超過 2 5

萬 元 ， 是 項 申 請 須 推 薦 給 財 務 及 常 務 委 員 會 考

慮。  

 

( 3 )  委員會備悉：  

 

(i) 康 文 署 提 交 的 文 件 ， 包 括 《 在 沙 田 區 二 零 一 三 /

二 零 一 四 年 度 工 作 目 標 、 舉 辦 文 化 活 動 及 設 施

使用的匯報》、《在沙田區舉辦康樂體育活動及

設施管理的匯報》和《在沙田區公共圖書館舉辦

推廣活動的匯報》；  

 

(ii) 沙田文藝協會提交的工作進度報告；  

 

(iii) 沙田體育會提交的工作進度報告；以及  

 

(iv) 委 員 會 轄 下 審 核 撥 款 申 請 工 作 小 組 (非 常 設 )提

交的成員名單及會議報告。  

 

 

沙田區議會秘書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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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一三年三月  


